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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5/2021_2022__E9_A6_96_

E9_83_BD_E5_8C_BB_E7_c66_245892.htm 根据《教育部关于

做好2007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北

京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及我校的办学条件，进一步规

范管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工作，增加透明度，更好地维

护考生的合法权益，确保公平、公正，在研究我校具体情况

的基础上，特制定本章程。 一、办学基本概况及特色 首都医

科大学是北京市属重点高等医学院校。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

育于1985年经国家教委批准正式开始招生，始终以为北京市

卫生事业改革和发展服务为宗旨，以注重教学质量和方便学

生学习为办学指导思想。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教学主要依

托本校教育资源，分别由我校继续教育学院和燕京医学院主

办，授课地点较多，分布在本市城区及各郊区县，方便学生

就近上课。 二、招生专业及招生人数 1.专升本层次（650人）

：临床医学、护理学、医学影像学、生物医学工程、药学专

业。 2.高起专层次（960人）：临床医学、护理、口腔医学、

中药、药学、卫生信息管理专业。 三、招生范围 （一）符合

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报名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法律。 2.国家承认学历的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在

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 3.身体健康，生活能自理，

不影响所报专业学习。 4.报考高起本或高起专的考生应具有

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报考专升本的考生必须是已取得经教育

部审定核准的国民教育系列高等学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

构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或以上证书的人员。 5.报考成人高校



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应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预防医学、中医学等临床类专业的人员，应当

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类别的执业助理医师及以

上资格证书或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或者

县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乡村医生执业证书并具有中

专学历或中专水平证书。 （2）报考护理学专业的人员应当

取得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执业护士证书。 （3）报考医

学门类其他专业的人员应当是从事卫生、医药行业工作的在

职专业技术人员。 （4）考生报考的专业原则上应与所从事

的专业对口。 （5）依据国家政策规定，我校2007年仍停止免

试招收第二专业专科学历教育学生。 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且

要求报考我校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根据卫生部科教司《关

于2004年全国成人高校医学类专业招生条件建议的函》（卫

科教便函[2004]57号）的要求，其毕业后所获得的医学成人高

等教育学历文凭将不能作为参加执业医师、执业护士考试的

依据，请慎重报考。 （二）报名考试地点 考生一般应在户口

所在地报名并参加考试。 四、录取原则及新生资格审查 1.我

校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录取原则，依据北京市成人

高校招生办公室所确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在符合招生报名

条件、考试成绩达到投档分数线的考生中，从高分到低分择

优录取。 2.符合国家规定的提档照顾政策的考生，其照顾分

数计入总成绩，提档照顾政策具体条款请参见北京教育考试

院网站（http://www.bjeea.cn）相关网页。预科生在填报志愿

时请注意今年的招生专业代码与去年有所不同。 3.当考生第

一志愿专业录取已满额时，可考虑其第二志愿专业；在第一

志愿专业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接收非第一志愿的考生。非第一



志愿考生的分数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录取分数线及本校该专

业最低录取分数线。经调剂录取后仍不足30人的专业和教学

点，我校将酌情予以停办，已上线考生可转至其第二志愿专

业，或由北京市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调剂至其他院校参加录

取。 4.报考口腔医学专业高起专的考生，须在9月3日至9月14

日工作时间内持本人口腔专业中专或中职毕业证书原件、复

印件及口腔执业资格证，到首都医科大学校本部（丰台区右

安门外西头条10号）12号楼229房间继续教育处，办理报考资

格审验，逾期不再办理。未进行资格审验或审验不合格者不

能被录取到该专业。 5.新生入学后，我校要对已报到新生进

行全面复查。对其中不符合条件或弄虚作假、违纪舞弊者，

将取消其入学资格，并报有关省级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备案

。“专升本”考生在新生报到时，须持本人国家承认学历国

民教育系列的专科或以上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进行资格审

核，否则将取消录取资格。 6.我校本年度各招生专业不另外

加试专业课。 7.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及北京市成人高校招

生办公室所颁发的文件执行。 五、收费标准及学习形式 1.我

校收取的学费严格按照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审批的标准执行。

2.高起专专业卫生信息管理、药学、中药学费标准为2，600

元/学年。人，其余高起专专业学费标准为2，200元/学年。人

。专升本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学费标准2，400元/学年。人，其

余专升本专业学费标准2，700元/学年。人。 3.本校成人高等

学历教育实行学年制，按不同层次、专业一般为3－4年。具

体招生计划及上课地点可参见我校招生简章。 4.上课地点一

般是基础课在学校院内，临床课在附属或教学医院；但也有

全程教学都在医院或教学点的。 5.学习形式为业余学习（不



安排住宿）。授课方式以面授及多媒体教学为主，远郊区县

教学点辅助远程教学。业余学习面授、辅导时间按上课地点

不同有所区别，一般双休日占一天，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占一

个下午连晚上，每周上课约15学时。 六、招生监督及申诉渠

道 我校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工作由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学

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成人高校招生办公室负责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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